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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为了满足国民经济核算以及各项统计的需要，全面反映我国产品、服务的生产实物量和业务量，为国家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整经济政策提供依据，特编制《统计上使用的产品分类目录》（简称：《产品分类目录》）。
二、产品范围

《产品分类目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分上中下三册：
　　上册包括：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产品、矿产品、食品、饮料、烟草、
纺织品、服装、鞋帽、皮革、毛皮及其制品、木材加
工及木、竹、藤、棕、草制品、家具、纸及纸制品、
印刷品、记录媒介的复制品、文教体育用品；
　　中册包括：石油制品、焦炭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、医药、化学
纤维、橡胶塑料制品、非金属矿物制品、金属冶炼及
压延产品、金属制品、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、交通运
输设备、电气机械及器材、通信设备、计算机及其他
电子设备、仪器仪表及文化、办公用机械、废旧材料
回收加工品、电力、燃气及水；
下册包括：建筑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。

三、对应的有关标准

《产品分类目录》的编制主要对应、参考了以下标准分类：

1. 国家标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02）；

2. 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《产品总分类》（CPC，1.0版）；
3. 国家海关总署制定的《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（简称HS，2005年版）。

四、分类原则

按产品用途分类是《产品分类目录》编制所遵循的主要原则，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02）国家标准的衔接。
五、代码的编制方法

《产品分类目录》中的产品代码最多有10位，共分为五层，每层两位代码。
第一层：2位代码，原则上为国民经济行业的大类代码（建筑产品、公共管理除外）；

第二层：4位代码，考虑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国家标准的衔接，这层代码尽可能地与行业分类小类的4位代码相一致，或按行业中类代码编制。
第三层～第五层，原则上每层为01～99的两位顺序代码，最后的其他产品一般用“99”表示。
六、对应代码

在《产品分类目录》的上、中两册中，每个产品条目的后面共对应了三列代码：除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小类的4位代码以外，CPC表示联合国《产品总分类》（1.0版本)的相应产品代码，HS表示《海关统计商品目录》的产品代码。
在下册中，每个产品条目的后面对应了两列代码：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小类4位代码，CPC表示联合国《产品总分类》（1.0版本)的相应产品代码。

七、产品的计量单位

在《产品分类目录》的上、中两册中，均对每一种产品规定了计量单位。计量单位一般以最小单位为基准，以适应超级汇总基层填报的需要。
对《产品分类目录》中规定了复合计量单位的产品，如无特殊要求，均按第一计量单位填报。
八、《产品分类目录》的使用
《产品分类目录》共编制产品及服务类别34000多个条目，日常统计及各项普查，均要求从该《产品分类目录》中选择，并要求统一执行目录中规定的产品代码及其计量单位。其余产品可作为准确划定企业或单位的活动性质，按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进行归类的依据，为《产品分类目录》与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的联库建设，建立统计标准体系提供基础条件。　   
考虑与历史资料的对比，对需要汇总的总量产品，目录中规定了代码区间。如：
　　1520　　酒　　　1521—1529　　　　　千升

如果需要 “酒”的总量数据，将目录中“1521—1529”的有关统计数据加工汇总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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